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优秀学生评选办法

根据校团委与院团委的相关要求，为表彰优秀、树立先进典型，2025年我院研究生优秀学生评选办法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
1. 评选对象
评选对象为目前我院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（2025级新生不包含在内）。
2. 评选名额
优秀学生名额共计8人，按照年级专业分配名额。优秀学生干部1名，优先考虑工作突出的学生干部。以院团委核定名额为准。
3. 评选标准
(1)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模范遵守校纪校规，遵守学术道德和公民道德规范，主动关心集体，乐于助人。尊敬师长，友爱同学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，具有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，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；
(2) 刻苦钻研、勇于探索、学风严谨、学习成绩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（以教务统计为准）；在校期间获得两次及以上校级荣誉；有较强的学术科研和实践能力，有较高质量的学习研究成果；
(3) 坚持体育锻炼，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身体健康。
二、评审办法
评选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包括课程学习成绩，第二部分包括各类研究成果（发表论文、学术项目、专利等）及学术竞赛获奖，第三部分包括思想政治表现、非学术竞赛获奖及参加集体活动情况，对三方面内容进行综合评价。
申请人上交课程学习成绩单（原件）、科研成果（论文、著作、专利、项目等）复印件（验原件）、获奖证书复印件（验原件），按照上述顺序排列材料，填写评审汇总表，汇总表内容须与纸质材料内容保持一致。
三、评选流程
1. 本人提出书面申请
2. 将以下材料交至学院参评：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单、发表论文的期刊复印件及获奖证书等相关佐证材料（验原件）；
3. 班级评议与推荐；
4. 学院评审确定候选人，在学院范围内公示，接受师生监督；
5. 学院将公示无异议名单报学院团委审议；
6. 学院团委审核后报学校团委审批。

四、其他
本细则由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
2025年10月17日
